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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孙某媛敲诈勒索案
——制造、散播网络谣言敲

诈勒索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媛系某网络主播的“粉

丝”，被害人侯某经营的培训机构与该主
播有业务合作。2022年 6月，孙某媛自
认为侯某与主播关系暧昧，遂在网络直
播间辱骂侯某，并通过自媒体平台找到
侯某家人联系方式，借用他人电话向侯
某家人宣称侯某婚内出轨。侯某要求孙
某媛停止人身攻击，孙某媛索要人民币
100万元，被侯某拒绝后，孙某媛给侯某
的培训机构员工、学员家属打电话、发短
信，散布侯某婚内出轨、偷税漏税、猥亵
儿童等虚假信息。孙某媛还匿名拨打电
话向相关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举报侯某
的培训机构存在没有办学资质、偷税漏
税等违法行为，并在多个知名网站论坛
发布涉及前述虚假内容的帖子。侯某不
堪其扰轻生自杀，幸被人发现获救，孙某
媛又发布侯某“畏罪自杀”的帖子，并继
续向侯某索要钱财。侯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孙某媛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媛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威胁、要挟手段索
要他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其行为已
构成敲诈勒索罪。孙某媛未能取得财
物，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孙某媛捏造多条虚假
负面信息，匿名向被害人亲属、同事、客
户以及社会公众散布，多次威胁、要挟
被害人给付巨额钱财，并在被害人有自
杀举动后继续人身攻击、索要钱财，犯
罪情节恶劣，依法予以从严惩处。据
此，对孙某媛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 八 年 七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10
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网上炮制、散布谣言进而威胁他

人交付财物，与在线下实施的敲诈勒索犯
罪相比，危害更加严重。本案中，被告人
孙某媛制造的谣言涉及背叛婚姻、性侵儿
童、违法经营等多个方面，严重损害他人
人格和名誉。孙某媛为达到非法占有的
目的，采取网上发帖、拨打电话、向有关部
门举报等多种方式散播谣言向被害人施
压，导致被害人不堪其扰轻生自杀，虽然
获救但身心已受到严重伤害。最终被害
人报案，避免了更大损失。审理法院根据
此案的犯罪性质、情节、后果，综合考虑从
重、从轻处罚情节，对孙某媛依法从严惩
处，做到了罚当其罪。本案提醒网络犯罪
的受害者，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
及时报案寻求公安、司法机关的帮助，勇
于拿起法律武器与违法犯罪作斗争，让网
络犯罪无处遁逃。

案例二：
赵某杰敲诈勒索案
——利用网络敲诈勒索未成

年人

（一）基本案情
2020年 7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赵某

杰用QQ添加14至18周岁未成年女性40
余人为好友。在聊天过程中，赵某杰故意
找茬称对方把自己气病，以到被害人学校
和家中持刀捅人相威胁，要求被害人“拿
钱治病”，先后向 4名被害人（13至 16周
岁）索要共计人民币 18964元。案发后，
赵某杰向被害人退赔违法所得并取得了
谅解。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杰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索
要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敲
诈勒索罪。赵某杰对多名未成年人实施
敲诈勒索，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其到案后
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赔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据此，对赵某杰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三）典型意义
网络世界对未成年人有限开放，法治

社会对未成年人无限关怀。人民法院始
终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全面保护
的司法理念，依法严厉惩处针对未成年人
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认定敲诈勒索入罪
门槛及确定量刑幅度时，《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第四条规定，对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
的，降低适用标准，以“数额较大”标准的
50%定罪，以“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标准的 80%提档升刑。本案中，被告人赵
某杰在网络上选择多名未成年女性为作
案对象，以将暴力诉诸于现实相威胁勒索

财物，其行为极易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
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依
法对利用网络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被告人定罪处罚，为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三：
相某漫敲诈勒索案
——编造事由向网络平台商家

恶意索赔敲诈勒索

（一）基本案情
2021 年 1 月至 2023年 4月期间，被

告人相某漫在多个线上外卖平台购买食
品并投放异物，随后拍照反馈给平台和商
家，以不赔偿就投诉相威胁先后向4家餐
饮店铺索要共计人民币3169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相某漫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以投诉相威胁勒索多家被害
单位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相某漫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
可以从宽处理。据此，对相某漫以敲诈勒
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4000元，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

（三）典型意义
消费者的评价和投诉对入驻电商平台

商家的口碑及后续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合
理差评和正当投诉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提高商家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投诉维权渠道，
通过伪造有关食品安全的事实，以投诉、举
报相要挟向经营者勒索钱财，利用线上平
台商家重视评价、害怕影响生产经营等心
理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利用线上平台恶意

“索赔”，不仅严重侵害了经营者的财产利
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打击，有利于遏制恶意差评的蔓
延，避免消费者被误导，维护企业合法权
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案例四：
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
——制造、散播负面信息并以

有偿删帖方式敲诈勒索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某甲、徐某、聂某某、杨某均

系新闻媒体从业人员。2019年 11月至
2022年 2月期间，罗某甲注册成立公司，
并与徐某、聂某某、杨某以及被告人罗某
乙、罗某丙等人共谋通过自媒体发布企业
负面消息进而勒索财物。受罗某甲安排，
罗某乙注册微信公众号“××经”并在多
家知名网络平台注册第三方账号。罗某
甲、杨某负责收集企业负面信息并撰写帖
文，徐某负责审核，聂某某、罗某乙、罗某

丙负责在微信公众号和第三方媒体账号
发布、删除帖文。罗某甲还负责与被害单
位谈判，罗某乙负责收款。2022年3月至
7月期间，罗某甲等人利用“××经”微信
公众号及相关网络平台账号发布6家互联
网企业的负面帖文，迫使上述企业联系罗
某甲等人，罗某甲等人以不支付“商务合
作”费用就不删帖相要挟，索要被害单位
钱款人民币29.6万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甲、罗某

乙、徐某、罗某丙、聂某某、杨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在网上发布企业负面信息，以
有偿删帖的方式多次勒索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在共
同犯罪中，罗某甲是主犯，罗某乙、徐某、
罗某丙、聂某某、杨某是从犯。罗某甲、徐
某、罗某丙、聂某某、杨某有自首情节，罗
某乙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各
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据此，对罗某甲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对
罗某乙等五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
缓刑，并处罚金；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三）典型意义
新闻媒体监督是发现社会问题，及时

纠正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但是，一些不
法人员利用或者冒充新闻工作者的身份，
专门寻找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打着舆
论监督的旗号以发布、不删除负面帖文相
要挟，直接向企业经营者索要财物或者通
过所谓“合作”的方式索要财物。此类犯
罪行为是以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既
侵害了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
新闻媒体监督的权威性，应当从严惩处。
本案中，被告人罗某甲等人利用媒体从业
者的身份积极挖掘企业“黑料”，利用企业
经营者害怕被追责、处罚或者影响企业形
象、经营业绩的心理不断发布负面消息向
对方施压，并明示或者暗示企业与其“商
务合作”，迫使对方交付财物，罗某甲等人
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该案提醒广
大群众，要提高辨别真伪的本领，正常的
新闻媒体监督是合法合规的，不能以揭发
隐私、不法行为相威胁索要财物。个人或
者企事业单位在遇到此类违法犯罪时要
及时报案，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同时警示不法分子，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
的恶意发布信息损害他人或者企事业单
位的人格尊严、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必
将受到法律严惩。

案例五：
李某等人敲诈勒索案
——以“裸聊”为诱饵敲诈勒索

（一）基本案情
2020年 7月至9月，被告人李某与胡

某（另案处理）共谋以“裸聊”方式敲诈
勒索，分别提供场地、设备、技术、支付
结算账户，并通过层层联系招募“客服”

“枪手”，纠集了被告人王某佳、谷某、钟
某龙及谢某雄、谢某军、谢某勇（均另案
处理）等人先后偷渡到缅甸。同年9月
中旬至11月底，在李某指使下，“客服”
谢某雄、谢某军、谢某勇等人使用王某
佳收购的网络社交账号，冒充女性引诱
被害人进行“裸聊”，并趁机录制不雅视
频，向被害人手机植入病毒，读取手机
内的通讯录信息，之后将不雅视频、手
机通讯录交由“枪手”李某、梁某祥、梁
某浩（另案处理）等人，再由李某等人以
散布不雅视频相要挟索要钱款，先后从
30 余名被害人处索要人民币 70 余万
元。所得钱款由李某进行分赃。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王某

佳、谷某、钟某龙结伙以散布“裸聊”视
频相要挟，向多名被害人勒索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
索罪。在共同犯罪中，李某负责策划、
组织、指挥，提供场地、设备、技术，分
配犯罪所得钱款等，起主要作用，系主
犯，依法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及参与
的全部犯罪处罚；王某佳、谷某、钟某
龙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
及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
用，对李某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与尚未执行完毕的前罪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5 万元；对王某佳、谷某、钟某
龙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九年至六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共同退赔被害
人财产损失。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通过“裸聊”实施的跨境

电信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大幅增长，并
呈现出团伙化、链条化、国际化的特
征，严重破坏公序良俗，影响社会稳
定。该类犯罪一般涉案人员较多，人
民法院审理时坚持依法认定、精准打
击，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做到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
济、罚当其罪。本案中，审理法院根据
被告人李某及其他被告人在共同犯罪
中具体实施的行为、所起作用和主观
恶性等因素判处不同刑罚，体现了区
别对待的态度，对共同犯罪中的组织
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重点惩
处，对具有从犯、自首、坦白、立功等从
轻情节的低层级人员依法从宽处理。
该案也警醒广大网民要增强防范意

识，远离网络不良诱惑和违法行为，
避免落入圈套、掉进陷阱。

案例六：
贺某武敲诈勒索案
——为网络敲诈勒索犯罪

分子提供技术支持

（一）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被告人贺某武与通

过聊天软件结识的龙某鹏（在逃）共
谋后，向网络资源商蔡某智（另案处
理）购买IP地址非法搭建跨境网络专
线，出售给缅甸某专门从事“裸聊”敲
诈勒索犯罪的窝点，并雇佣技术人员
对跨境网络专线进行维护。为规避
打击，龙某鹏用泰达币及现金泰铢与
上述犯罪窝点结算、与贺某武分成。
至 2023年 2月，贺某武、龙某鹏获利
共计人民币 857 万余元。2023 年 2
月，某学院学生吴某明（被害人）被

“裸聊”敲诈勒索人民币 34.4万元。
同年7月贺某武被抓获，之后贺某武
主动上交违法所得，并返还了被害人
吴某明的部分损失，获得吴某明的
谅解。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贺某武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
索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致
使被害人吴某明被敲诈勒索数额巨
大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贺某武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
退缴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部分损
失 并 取 得 谅 解 ，依 法 可 以 从 宽 处
罚。据此，对贺某武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5万元。

（三）典型意义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敲诈勒索犯罪活动，仍为其提供资
金、场所、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助长
了敲诈勒索犯罪的气焰，必须坚持
全 链 条 打 击 、全 方 位 惩 处 。 本 案
中，被告人贺某武明知境外窝点利
用网络对境内人员实施“裸聊”式
敲诈勒索犯罪，仍为其搭建跨境网
络专线并积极提供维护服务，致使
被害人损失数额巨大的财产，依法
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审理法
院综合考虑贺某武的犯罪性质、情
节、后果以及法定、酌定从宽处罚
情节，在量刑上对其适当从轻，做
到罪责刑相适应。该案警示广大
互联网从业人员要培育正确的职
业道德规范，自觉守住法律底线，
为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例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2月12日（总第9667期）

宁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宁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过全体债权人表决通过，并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破 21 号之三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根据《宁海县天溢印业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2023 年 1 月 5 日宁

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司实施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本次分配系

第二次财产分配，也系最终财产分配，本次分配将于 2025年 2月

8 日实施，分配财产总额为 129220.84 元，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管理人将全部用于清偿税款债权。

落款单位：宁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林伟贤（中国台湾）：本院受理杨胜荣诉林伟贤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04 民初

124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ZHANG YU TING（美国）：本院受理狄侃祎诉 ZHANG

YU TING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沪 0113民初 247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本院大场第一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林军（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林一舟诉林洁、JOHNNY

LU（中文名：陆强尼）、林军（此人在境外）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沪 0110 民初 1693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由被告 JOHNNY LU（中文名：

陆强尼）、被继承人林秀珍共同共有的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61

弄 1号 501室房屋继承后由原告林一舟、被告林洁、被告 JOHN-

NY LU（中文名：陆强尼）按份共有，其中原告林一舟、被告林洁

各占六分之一产权份额，被告 JOHNNY LU（中文名：陆强尼）

占三分之二产权份额，被告 JOHNNY LU（中文名：陆强尼）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林一舟、被告林洁办理上

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各方依

法 承 担 ；二 、中 国 交 通 银 行 定 期 存 款 310973840000306828996

（00010）100000 元、310973840000306828996（00013）200000 元 ，

由 原 告 林 一 舟 继 承 所 有 ；三 、中 国 交 通 银 行 定 期 存 款

310973840000306828996 （00012） 200000 元 、

310973840000306828996（00011）100000 元 由 被 告 林 洁 继 承 所

有；四、中国交通银行定期存款 310973840000306828996（00011）

100000 元、账号 6222600110022860360 卡内余额由被告 JOHN-

NY LU（中文名:陆强尼）继承所有；五、中国银行本外币定期一

本通账号 452052308841 内的美元、人民币定期存款及账号内余

额全部由被告 JOHNNY LU（中文名：陆强尼）继承所有；六、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定 期 存 单 0303310138609482460、

0303310138609214429、0303310138607125992 中的存款及利息、

活 期 存 折 602918620230668860 中 的 存 款 余 额 、储 蓄 卡

6217992900002944945 中的存款余额由被告 JOHNNY LU（中

文 名 ：陆 强 尼）继 承 所 有 ；七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活 期 账 号

1001264701213644146* 中 的 存 款 余 额 、定 期 一 本 通 账 号

1001264716022734616X 中的存款余额由被告 JOHNNY LU（中

文名：陆强尼）继承所有。案件受理费 40160 元、公告费 750 元，由

原告林一舟承担 13909 元、由被告林洁承担 13909 元、由被告

JOHNNY LU（中文名：陆强尼）承担 13092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 121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陆熙睿（中国台湾），陆增娇（BELINDA JC LOH）（美国），

陆增新（LIANA J LOH）（美国），陆增桐（PAULINE J LOH）
（美国）：本院受理陆群，陈健诉陆熙睿（中国台湾），陆增娇（BE-

LINDA JC LOH）（美国），陆增新（LIANA J LOH）（美国），陆

增桐（PAULINE J LOH）（美国），陆增仁，陆增梅，成恒良，成恒

康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沪 0106 民特 3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总部第十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吴杰森（WU JACKSON 多米尼加籍）：本院受理原告周国

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沪 0114 民初 79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21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朱国玲（ZHU GUOLING，加拿大国籍）：本院审理的原告

蓝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与你及被告

诸暨祥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任侠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朱国玲（ZHU GUOLING）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以继承陈国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向

原告蓝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支付第

一 阶 段 投 资 收 益 港 币 6200262.36 元 ；二 、被 告 朱 国 玲（ZHU

GUOLING）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以继承陈国祥遗产

的实际价值为限向原告蓝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

ings Limited）支 付 第 二 阶 段 投 资 收 益 ，计 算 方 式 为 港 币

39140362.54 元乘以（1+15%乘以自 2022 年 1 月 6 日起计算至实

际 支 付 之 日 的 天 数 除 以 365 天）；三 、被 告 朱 国 玲（ZHU

GUOLING）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以继承陈国祥遗产

的实际价值为限向原告蓝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

ings Limited）支付赔偿金港币 7828072.51 元[第二、三项债务总

额不超过同期以港币 39140362.54 元为基数、按（1+年利率 24%）

标准计算的款项]；四、被告诸暨祥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以其持有的 3.298%浙江祥生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股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的价值为限，就原告蓝天控股

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上述第一、二、三项债

权金额总和的 40%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原告蓝天控股有限公

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人 民 币 333655.44 元 ，公 告 费 人 民 币 590 元 ，共 计 人 民 币

334245.44 元，由原告蓝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负 担 人 民 币 1000 元（已 预 交），由 被 告 朱 国 玲（ZHU

GUOLING）负担人民币 333245.44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交纳），被告诸暨祥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人民币

166622.72 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 向 本 院 交 纳）；财 产 保 全 费 人 民 币 5000 元 ，由 被 告 朱 国 玲

（ZHU GUOLING）、诸暨祥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蓝

天控股有限公司（Sky Infinity Holdings Limited）、被告朱国玲

（ZHU GUOLING）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被告诸

暨祥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任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金融法院

李旭胜（642223199602221618）：本机关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向你送达了京交【顺】［2024］第 0809-031769 号《北京市顺义

区交通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上述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

告你履行。因本机关先后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送达等方式，均无

法将京交【顺】［2024〕第 0809-031769 号《北京市顺义区交通局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申请法院强执）》送达给你，现依法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在催告书

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主动履行处罚决定，逾期未履行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履行前请到本机关领取《北京市

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如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 10 日内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飞达路 6 号

（北京市顺义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三分队），联系电话：

010-89460463。 北京市顺义区交通局
王忠友（232321197204077910）：本机关于 2024 年 7 月 3

日向你送达了京交【顺】〔2024〕第 0809-033045 号《北京市顺义

区交通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上述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

告你履行。因本机关先后采取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

法将京交【顺】〔2024〕第 0809-033045 号《北京市顺义区交通局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申请法院强执）》送达给你，现依法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在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 10 日内，主动履行处罚决定，逾期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履行前请到本机关领取《北京市非税收

入缴款通知单》。如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马庄南路与马庄村三街交

叉口西南 150米（北京市顺义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北务综合检

查站），联系电话：010-61421750。 北京市顺义区交通局

柳志伟（中国香港）：本院受理原告于晓风诉被告柳志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

西漕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柳志伟（中国香港）：本院受理原告于晓风诉被告柳志伟（中国

香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

定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

路 218号）西漕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柳志伟（中国香港）：本院受理原告于晓风诉被告柳志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

西漕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陈强（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程锡元，程桂芳诉陈强（此人在

境外），陈怡舟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共和新路 3009 号第五法庭（总

部）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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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股东”协议系投资行为拒绝退还私教课程费
北京三中院：协议本质是服务合同，违约方应退还费用

本报讯 消费者购买私教健身课程，
被推销称可以成为健身房门店“微股东”

“事业合伙人”，除享有健身课程外，还享
受返还门店利润等多项增值权益。然而，
在花费十几万元高价购买五百多节课后，
门店却突然通知关店解散，退款要求也被
拒绝，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呢？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民事纠纷。

2021年9月至11月，刘女士在甲公司
旗下健身房门店的推销下签订了一份《会
员增值服务协议》，陆续购买“微股东—燃

脂课”96节并支付了11197元，购买“事业
合伙人—超级课”456 节并支付了 10 万
元，与其签订合同的主体是乙公司。《会员
增值服务协议》载明：甲方已取得会员资
格并在会员有效期内向乙方支付相应费
用购买增值服务。门店“微股东”权益：指
定门店的“微股东”权益按份销售，每份 1
万元；可获得价值1万元的智能健身课程，
72 节超级课或 96 节燃脂课；可获得门店
三年内的利润回馈，每一份“微股东”权益
享有 0.5%的利润回馈。门店“事业合伙
人”权益：指定门店的“事业合伙人”权益

按份销售，每份5万元；可获得456节超级
课；可获得门店三年内的利润回馈，每一
份“事业合伙人”权益享有 2.5%的利润回
馈；参加门店定期组织的联谊会；享有“事
业合伙人”荣誉身份及授权。协议还约
定，“微股东”“事业合伙人”并非公司法中
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或合伙企业法中真正
意义上的合伙人，不享有股权份额，不进
行出资，也不承担亏损，甲方仅作为会员，
长期陪伴健身房门店成长，支持乙方运营
管理。当月亏损时不分配利润，指定门店
利润需要弥补起始日后的亏损，方可继续

进行分配。
刘女士仅上了一节健身课，也未收到

门店的利润回馈。几个月后，门店突然通
知关店解散，会员只能去十公里外的其他
门店上课或线上上课。无奈之下，刘女士
将甲、乙两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两公司
共同退还剩余课程费用。甲公司主张增
值服务协议系原告与乙公司签订，与其无
关。乙公司则主张刘女士支付的是“入股
款”，属于投资行为，并非购买健身课程的
价款，不享有退费的权利，合同中约定的
课程系入股后赠送，因此刘女士不能要求

退还课程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甲、乙公司退

还刘女士剩余课程费用11万元并支付
利息损失。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三中院经审理查明，甲公司与
乙公司于 2020年 7月签订加盟合作协
议，乙公司系甲公司加盟商。刘女士支
付的费用由甲公司直接收取，刘女士须
通过甲公司运营的APP使用课程。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会员增值
服务协议》中载明“微股东”“事业合伙
人”并非公司法中真正意义上的股东

或合伙企业法中真正意义上的合伙
人，不享有股权份额，不进行出资，也
不承担亏损，故案涉服务协议的本质
依然是购买健身课程的服务合同，而
非入股行为或合伙行为。本案中，案
涉门店已经关店解散，去远在十公里
外的同公司其他门店上课或线上上课
属于变更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使得
刘女士就近线下上课的原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因此刘女士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用。关于刘女士
要求甲公司与乙公司共同退款的请
求，因刘女士支付的费用由甲公司直
接收取，刘女士须通过甲公司运营的
APP 使用课程，甲公司亦实际参与了
合同履行，属于合同相对人。

故此，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李 淼 王雯雯）


